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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刑法160條褻瀆國旗罪的問題

依照形式要件應該是故意褻瀆國旗本⾝會成⽴犯罪
但我想問的是，如果是⾐服或是其他製品上
印有國旗圖樣，⽽故意毀損該物品
也會成⽴該罪嗎？即使該物品本⾝並⾮國旗的情況下

 陳琦姸（認證法律⼈）
讚： 7 留⾔： 4 

2025-11-25 18:24

 桐彦（⼀般會員） 刑事犯罪 ∕ 其他犯罪 2019-09-16 06:32

什麼是「國旗」？
中華⺠國刑法（下稱「刑法」）第160條第1項毀損國旗罪明⽂規定，意圖侮辱中華⺠國，公然損壞、除
去或污辱的對象是中華⺠國的國徽、國旗[1]，⽽在適⽤本條時，對於什麼是「國旗」？實務會以中華⺠
國憲法（下稱「憲法」）第6條規定的國旗樣式是紅地，左上⾓⻘天⽩⽇的旗幟[2]，以及這樣⻘天⽩⽇紅
地旗必須依照中華⺠國國徽國旗法第4條所規定的位置、尺度⽐例[3]，符合這樣標準的旗幟才可以認為屬
於本條的國旗[4]。
既然刑法第160條已經明定毀損的對象是「國旗」，況且國旗以外的圖樣製品也未必符合憲法和國徽國旗
法所規定的樣式、尺度及⽐例等法定標準；此外，⽬前實務上因毀損國旗罪遭起訴、判決的⼈，毀損的物
品都是國旗，尚未⾒毀損國旗以外的圖樣製品⽽被起訴、判刑的案件[5]。因此，無論從罪刑法定原
則[6]的觀點或實務審判的結果切⼊，筆者個⼈⾒解認為毀壞國旗以外的物品，恐較難成⽴刑法第160條毀
損國旗罪。（但依個案可能另成⽴刑法第354條的毀損器物罪[7]等其他刑事責任，仍請注意。）

毀損國旗罪釋憲未果
過去臺灣⾼等法院合議庭的周盈⽂法官、林海祥法官及林孟皇法官（下稱「合議庭」）在審理割毀國旗的
個案時，認為刑法第160條第1項毀損國旗罪有違憲的疑義，曾對個案裁定停⽌審判，向司法院⼤法官聲
請憲法解釋[8]。
合議庭當時認為本條違反憲法第11條⾔論⾃由[9]和同法第23條⽐例原則[10]，理由⼤致如下：國旗作為
國家的重要象徵，⽴法者當然應該制定相關法令保障它的尊榮與專屬性[11]，但是⾏為⼈毀損國旗的表意
⾏為（或稱「表現⾏為」、「象徵性⾔論[12]」），代表的不只是破壞國旗本⾝，⽽是背後有想要表達的
政治性意⾒，如此⼀來對於應該⾼度保障的⾔論反以刑法限制，則本條的懲處就會侵害憲法第11條所保
障的⾔論⾃由、思想⾃由。此外，使⽤最嚴厲的刑罰制裁，也違反憲法第23條⽐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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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腳

然⽽8年過去，憲法法庭還沒有做出任何違憲或合憲的宣告，法院認為⼀直拖延不符⼈權，就繼續審
理[13]，並認定被告成⽴毀損國旗罪，即使是象徵性⾔論仍應以合理、和平、讓⼀般⼈可以接受的⽅式做
成，不可毫無限制，以兼顧對國家及公共利益的保護[14]。後續是否上訴及其最終的結果，仍值得持續關
注。

法律之外
因刑法第160條第1項屬有效存在，相關⾏為會受到本條的規範，仍請注意！然⽽，法律之外，是否要使
⽤懲罰褻瀆國旗的⼿段來彰顯愛國，值得深思，⽽筆者較喜歡合議庭新聞稿提到的⼀句話：「因為『愛不
愛』是感情，不是法律的義務的問題，『⼈⺠愛不愛國，繫乎國家可不可愛』。」

   中華⺠國刑法第160條第1項：「意圖侮辱中華⺠國，⽽公然損壞、除去或污辱中華⺠國之國徽、國
旗者，處⼀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罰⾦。」

[1]

   中華⺠國憲法第6條：「中華⺠國國旗定為紅地，左上⾓⻘天⽩⽇。」[2]

   中華⺠國國徽國旗法第4條：「中華⺠國國旗，依憲法規定為紅地左上⾓⻘天⽩⽇。其位置及尺度，
⽐例如左：
⼀、旗⾯之橫度與縱度，為三與⼆之⽐。
⼆、⻘天為⻑⽅形，其⾯積為全旗之四分之⼀。
三、⻑⽅形之⻘天中置國徽上之⽩⽇⻘圈，及⼗⼆道⽩尖⾓光芒，其⽩⽇體圓⼼，位於⻑⽅形⻘天縱
橫平分線之交點上。
四、⽩⽇體半徑與⻘⾊⻑⽅形之橫⻑，為⼀與⼋之⽐。
五、⻘圈與⼗⼆道⽩尖⾓光芒之位置及尺度⽐例，準⽤第三條第三款⾄第六款之規定。」

[3]

   臺灣⾼雄地⽅法院107年度簡字第3207號刑事判決、臺灣臺北地⽅法院104年度簡字第3007號刑事
判決、臺灣臺北地⽅法院103年度簡上字第166號刑事判決。

[4]

   ⾄於毀損有國旗國徽圖樣製品是否另涉毀損國徽罪，筆者尚未找到相關判決，但有新聞提及在護照上
貼貼紙遮擋圖⽰的⾏為是否構成毀損國徽罪，該案經檢察官以無審判權作成不起訴處分，並未實質討
論是否構成本罪，較為可惜。參閱：蘋果即時（2016），《護照貼台灣國貼紙 ⾸例遭法辦獲不起
訴》，最後瀏覽⽇：2019/12/13；ETtoday新聞雲（2016），《男護照貼台灣國貼紙擋到「國徽」
變被告 檢⽅不起訴》，最後瀏覽⽇：2019/12/13。

[5]

   所謂「罪刑法定原則」是指國家要⽤刑法處罰⼈⺠，必須⼈⺠做這個⾏為時，刑法已經有明⽂規定要
處罰這個⾏為，如果沒有明定，即便與條⽂內容極其類似，也不能類推適⽤刑法⽽處罰。因此，當刑
法第160條規定毀損的對象是「國旗」，國旗以外的物品恐怕就不應類推適⽤為本條規範的範圍。
關於罪刑法定原則的意義、⽬的及內涵，請進⼀步參閱：劉⽴耕（2018），《罪刑法定原則》。

[6]

   中華⺠國刑法第354條：「毀棄、損壞前⼆條以外之他⼈之物或致令不堪⽤，⾜以⽣損害於公眾或他
⼈者，處⼆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

[7]

   臺灣⾼等法院106年度上易字第1513號刑事裁定、臺灣⾼等法院（2017），《臺灣⾼等法院106年
上易字第1513號刑事案件新聞稿》。

[8]

   中華⺠國憲法第11條：「⼈⺠有⾔論、講學、著作及出版之⾃由。」[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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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毀損國旗罪，侮辱國旗，⼤法官解釋，⾔論⾃由，⽐例原則

 

匿名（⼀般會員） 2019-12-14 00:20:29

很喜歡您提到的新聞稿：「因為『愛不愛』是感情，不是法律的義務的問題，『⼈⺠愛不愛國，
繫乎國家可不可愛』。」 感受法律世界顧及⼈情義理的⼀⾯。

 

LU0013895（⼀般會員） 2024-03-25 14:21:18

解釋憲法聲請書: https://cons.judicial.gov.tw/docdata.aspx?fid=52&id=339982 國旗作
為⼀國象徵，可以團結⼈⺠、彰顯愛國情操，⽽且國旗作為憲法上所明定的國家象徵，本於國家
尊嚴的維繋，固然應享有⼀定的尊榮性。然⽽，如果過度神化國旗，允許政府教導、宣揚什 麼是
「愛國」？什麼 是「不愛國」？即可能發⽣類似在過去威權統治時期或灌輸特定的黨國意識、領
袖崇拜思維；... 因為「愛不愛」是感情，不是法律義務的問題， 「⼈⺠愛不愛國，繫乎國家可
不可愛」。 Cf. "Love can only flourish as long as it is free and spontaneous; it tends
to be killed by the thought that it is a duty. To say that it is your duty to love so-
and-so is the surest way to cause you to hate him or her." Bertrand Russell

   中華⺠國憲法第23條：「以上各條列舉之⾃由權利，除為防⽌妨礙他⼈⾃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
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不得以法律限制之。」

[10]

   ⽬前也有其他法律規定保障國旗使⽤的莊嚴、避免濫⽤等，例如：中華⺠國國徽國旗法第21條：「國
徽、國旗式樣，不得作為商業上專⽤標記，或製為⼀切不莊嚴之⽤品。」、商標法第30條第1項第2
款：「商標有下列情形之⼀，不得註冊：……⼆、相同或近似於中華⺠國國旗、國徽、國璽、軍旗、
軍徽、印信、勳章或外國國旗，或世界貿易組織會員依巴黎公約第六條之三第三款所為通知之外國國
徽、國璽或國家徽章者。」

[11]

   關於「象徵性⾔論」的說明，可以參閱：臺灣⾼等法院106年度矚上訴字第1號刑事判決：「表現⾃
由之範圍，應包含以任何『⽅式』表達意⾒，⼈⺠表達各種想法與觀點，並不僅限於⽤聲⾳或⽂字為
之，此等⽤⾏動來表現意⾒的⽅式，憲法學上稱為『象徵性⾔論』，此等⾏為，則可稱為『表現⾏為
』，亦即把意⾒傳達給他⼈。然⽽，並⾮所有⼈⺠之舉動均得以解釋為『象徵性⾔論』，『象徵性⾔
論』需具備(1)表意⼈主觀上想藉由這樣的肢體動作表達⼀定意念，且(2)配合客觀環境，外⼈也能從
這樣的肢體動作了解表意⼈所欲表達的想法，具備上述2要件，始可認係『象徵性⾔論』，僅有『象
徵性』⾔論始為⾔論⾃由所保障之範圍。」

[12]

   臺灣⾼等法院106年度上易字第1513號刑事裁定。[13]

   臺灣⾼等法院106年度上易字第1513號刑事判決：「但不論係採取⾔詞或使⽤『象徵性⾔論』之⽅
式，⾔論⾃由與其他憲法保障之基本權利相同，並⾮漫無限制，⽽仍有其⼀定之界限，應受法律制約
。即使輔以其他肢體動作或採⽤道具等象徵性⾔論，其⼿段亦應符合理性、和平，⽽為⼀般多數⼈所
能接受，⽽且有此表現之必要者為限，始符合憲法第23條規定之⽐例原則。……惟為兼顧對個⼈名譽
、隱私及公共利益之保護，法律尚⾮不得對⾔論⾃由依其傳播⽅式為合理之限制。本同此理，具政治
性質的象徵性⾔論，為兼顧對國家及公共利益之保護，法律尚⾮不得對政治性⾔論⾃由依其傳播⽅式
為合理之限制。」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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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炎（認證法律⼈） 2025-11-23 19:43:35

⽂章註腳8的案件，台灣⾼等法院不等待釋憲結果，已於114年10⽉29⽇判決該案三名被告構成
侮辱國旗罪各處拘役50⽇均得易科罰⾦。謹在此提供補充説明。

 
陳琦姸（認證法律⼈） 2025-11-25 18:27:04

謝謝⽼師的提醒與討論，已更新問答內容，這個案件真的是過了很久呢！

 匿名（認證法律⼈）
讚： 3 留⾔： 1 

2022-02-22 08:05

法務通訊（Jnw.lawbank.com.tw）⺠國110年9⽉24⽇第3074期第3版⾄第5版有⼀篇標題是「侮辱國旗罪
案例探討」的⽂章，可作本問題的補充參考資料。請參閱！

 妨害秩序罪，侮辱國旗罪

 

朱⽯炎（認證法律⼈） 2025-11-23 19:37:26

⽂章註腳8的案件，⾼院已於114年10⽉29⽇判決該案三名被告構成侮辱國旗罪各處拘役50⽇
均得易科罰⾦。

https://www.legis-pedia.com/member/10378
https://www.legis-pedia.com/member/1892
javascript:Page.Action.like('qaans',1833);
javascript:QaQuestPage.clickAnsComd(%20'.Comments-group.for-qaans-1833'%20);
javascript:SearchHandle.go('%E5%A6%A8%E5%AE%B3%E7%A7%A9%E5%BA%8F%E7%BD%AA');
javascript:SearchHandle.go('%E4%BE%AE%E8%BE%B1%E5%9C%8B%E6%97%97%E7%BD%AA');
https://www.legis-pedia.com/member/10378

	有關刑法160條褻瀆國旗罪的問題

